
 

主旨: 公設會館修改點數使用規範 

說明: 

一、 依第二屆第十一次會議決議辦理，合併各住戶

提案內容經委員會討論後修改點數使用規範。 

二、 公設會館預約及點數扣點說明修改如下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 日前預約已使用之扣除的點數不再補還。 

四、 點數使用期限更改為每年3月、9月底清空，   

第一次點數清空時間為112年3月31日。 

  中華民國  111  年  7  月  9  日 

  大同莊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 敬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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